
晋能源提函〔2025〕48 号

宫田刚委员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关于支持电力领域新型主体创新发展加

快构建我省新型电系统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您提出的“完善政策机制，优化发展环境”“加强

科技创新，提升技术水平”等相关建议。2022 年 6 月我省印发了

《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管理办法》、《虚拟电厂建设和运营管理

实施方案》，三年来山西省在源网荷储和虚拟电厂建设方面取得

了显著成效，陆续确定了 24 个虚拟电厂试点项目，截至目前共有

5 个项目入市运营，有效发挥了削峰填谷、保障电力安全的作用；

同时确定了 8 个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项目，已有 4 个项目开工建

设，不仅提升了新型经营主体的智能化、数字化水平，也推动了

能源系统的智能化、低碳化转型，同时也为全国能源转型提供了

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。下一步，山西省将继续深化相关领域的

技术创新和机制改革，加强与高校、科研院所合作，共同推动新

型电力系统技术创新，助力能源高质量发展。在重点区域和重点

企业开展新型经营主体创新发展示范项目，总结典型经验，形成

可复制推广模式，提升我省能源产业创新水平。围绕电碳市场联



动、绿电制氢、微电网等新业态，加快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和技术

标准，推动电网数字化转型，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。

二、关于您提出的“完善市场机制，激发市场活力”相关建

议。一是我局将协同相关部门优化市场准入与交易结算机制，保

障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。二是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，

增强中长期交易灵活性，扩大现货市场试点，完善辅助服务市场

建设，提升电力资源配置效率。三是推动新能源直连供电试点，

提升绿电就近消纳能力，并探索绿电国际认证机制，助力企业绿

色低碳发展。下一步，我局将细化落实举措，持续优化市场环境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5 年 6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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